高雄市內門區公所甄選工友簡章
一、名額：工友1名。
二、性別：不限。
三、工作地點：高雄市內門區公所（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內門20號）
四、工作項目：
(一)協助公文管理相關事宜
(二)環境清掃及綠美化作業
(三)總機
(四)其他臨時交辦事項
五、資格條件：
(一)限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適用本府各機關學校以專案方式進用之人   
    員與本市原住民自治區區公所及代表會）之現職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。
(二)國民小學以上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者；具文書、簡易電腦處理能力者於甄選時優先考量。

  (三)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紀錄，具主動服務熱忱及良好溝通協調能力。
  (四)正取1名、備取1名。如正取人員無法於指定期限內到職，視同放棄，將由備取人員遞補。
六、薪資範圍：依現行公務人員給與簡明表給與新臺幣26,400元至33,190元
　　　　　　　(普通工友本餉一級至年功餉二級)。
七、有意移撥至本所服務者，應先詳閱所附「切結書」關於勞工保險及勞工退休金相關規定，並請於115年5月03日前備妥下列相關文件逕送或掛號郵寄「845052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內門20號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秘書室楊小姐收」，逾期不予受理（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憑），信封上請註明「應徵工友」字樣。
八、請填寫附件「意願調查表」及「切結書」，並檢附下列證件（請以A4紙張格式依序裝訂，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名）：
(一)意願調查表(表A)、切結書(表B)
(二)職工履歷表(表C)
(三)現職僱用通知書影本(或在職證明)
(四)最近3年考核通知書影本(112年-114年)
(五)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(六)具機車、汽車駕照者，附駕照影本、相關專業證照文件影本(無則免)
九、資格條件經審查合格者通知面談甄選，經甄選錄取人員，由雙方機關依程序辦理移撥手續，錄取人員依本所通知報到任用。證件不全、資格不合或未獲遴用者，不另行通知，所繳資料恕不退件。
十、若有相關問題請洽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秘書室 
    聯絡方式：（07）6671211轉19  秘書室楊小姐
表A：意願調查表
	轉僱高雄市內門區公所意願調查表

	現 職 機 關
	
	職  稱
	

	姓  名
	
	性  別
	□男         □女

	出 生 日 期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 絡 電 話
	公：（  ）
宅：（  ）
行動電話：
	通 訊 地 址
	
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學  歷
	

	專  長
	

	經  歷
	服務機
關名稱
	職  稱
	服  務  起  迄  期  間
	備  考

	
	
	
	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至
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止
	

	
	
	
	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至
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止
	

	
	
	
	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至
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止
	

	繳 交 證 件
	1、職工履歷表
2、現職僱用通知書影本
3、最近3年考核通知書影本
4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5、機車、汽車駕照影本
（上開證件請於空白處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並簽名）

	附  註
	一、有意願轉僱者，請於 115 年 5月 03日前連同相關證件，逕送或掛號郵寄至本機關彙辦，資料不全及逾期者均不予受理。
聯絡人：楊小姐、聯絡電話：6671211分機19
二、資格審查通過後，擇優通知面試。

	申請人（請簽章）

	


表B：切結書
高雄市政府各機關學校間移撥之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)切結書
    本人            於    年    月    日由原機關               移撥至                    ，同意以新任職務之實際薪資參加勞、健保，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8條、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1月11日局企字第0970000590號函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1月2日勞動4字第0960131132號書函等規定，選擇下列退休金制度(備註：原適用或已改選勞退新制者，不得勾選)。
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(勞退舊制)
□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(勞退新制)
服務機關：
立切結書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
備註：
1、 原適用勞退舊制者，得選擇繼續適用勞退舊制，亦得選擇放棄繼續適用勞退舊制，於移撥之日起改選勞退新制；原適用或已改選勞退新制者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0條規定，應適用勞退新制，故不得勾選。
2、 立切結書人如勾選適用勞退舊制者，除一份由新任服務機關留存外，一份由新任服務機關函報勞工保險局。
中         華         民   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	本資料建立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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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特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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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護照號碼
	
	健康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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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進用方式
	
	原住民族別
	

	通訊處
	
	身心障礙別
	

	學歷
	學校名稱
	畢業或肄業
	年限
	證件
	訓練
	訓練名稱
	訓練機關
	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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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專長
	專長名稱
	認證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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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公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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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C：職工履歷表








